赣榆区应急转贷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优化营商环境，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帮助企业及时获得银行转贷、续贷支持，防范和化解企业资金链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江苏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连云港市中小微企业应急转贷资金管理办法》（连政规发〔2023〕8号）等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应急转贷资金是指为符合银行信贷条件、贷款即将到期而足额还贷出现暂时困难的企业，按期还贷、续贷提供的短期资金。应急转贷资金仅用于支持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转贷，项目贷款、表外业务融资等不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区政府安排不低于2000万元专项资金设立应急转贷资金。
第四条  区工信局负责应急转贷资金的实施管理，与合作银行签订合作协议，为资金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定期向区政府汇报应急转贷资金运行情况。
第五条  区工信局直属单位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企业服务中心”）负责应急转贷资金申请审核、运行统计分析等相关工作；依法委托第三方机构作为应急转贷资金管理平台（以下简称“资金管理平台”），负责应急转贷资金发放、收回等相关工作。
第六条  应急转贷资金使用对象为在本区内依法经营，符合国家和省、市产业政策，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无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企业具备本期贷款条件和后续还贷能力，经贷款银行同意续贷后，可申请应急转贷资金。
第七条  应急转贷资金使用遵循“专款专用、封闭运行、滚动使用、确保安全”的原则。
第八条  资金管理平台应与合作银行就开展应急转贷资金相关事项进行书面约定，明确合作方式、流程及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建立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规范资金管理，合理调度应急转贷资金。企业服务中心、资金管理平台和合作银行均应指定专人负责应急转贷资金管理工作。
第九条  应急转贷资金使用5天内（含5天）的日综合费率为0.2‰；超过5天的，超出部分日综合费率为0.3‰。应急转贷资金最长使用时限不超过15天。
第十条  为确保资金安全，资金管理平台设立应急转贷资金专用账户，实行封闭管理，只有合作银行同意为企业续贷且出具意见后，才能使用应急转贷资金。
第十一条  单笔应急转贷资金额度不得超过合作银行承诺续贷额度的95%，原则上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第十二条  申请。企业向企业服务中心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企业服务中心对企业申请资格和信用等情况进行初步审查，符合条件的将申请材料转送至相应合作银行审核。
第十三条  审核。合作银行收到转送的应急转贷资金申请后，对符合贷款条件，并同意续贷的，在企业应急转贷资金申请表上签署续贷承诺意见，并签字盖章。
第十四条  批准。在合作银行出具转贷承诺意见、申请企业自筹资金足额到位的基础上，企业服务中心会同资金管理平台决定借款金额并签署意见。
第十五条  放款。根据合作银行提供的应急转贷资金划拨联系单及企业服务中心审批意见，由资金管理平台从应急转贷资金专用账户向合作银行提供的指定账户汇入相应资金，并通知合作银行。
第十六条  收回。合作银行收到还贷资金后，原则上应在3日内办理完成续贷手续并发放贷款。经借款企业授权，合作银行负责将企业借用的应急转贷资金经企业账户足额划转至应急转贷资金专用账户。
第十七条  资料归档。应急转贷资金收回后，资金管理平台应当将资金申请、使用、收回等形成的资料立卷归档。
第十八条  企业服务中心要加强审批业务风险管控，及时研判企业风险变化；督促合作银行按照约定办理转贷手续，及时划转应急转贷资金。资金管理平台对应急转贷资金实行全程跟踪管理，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办理借款审批手续，及时催收还款，切实防范资金风险。
第十九条  贷款银行对逾期不能归还的要详细分析原因，提出追偿方案，落实追偿措施，并及时报企业服务中心。区工信局每年安排或委托相关机构对资金管理及运行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区财政局、区金融监管支局等部门配合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对于企业采取虚报、瞒报手段，骗取、逾期不归还应急转贷资金的，依法追缴应急转贷资金及损失，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合作银行对同意续贷且借款人落实续贷条件的，承担足额按期续贷责任。对未按时足额续贷，导致应急转贷资金不能及时归还的，承担应急转贷资金归还、补足责任。因合作银行过错或者违约导致应急转贷资金损失，合作银行承担全部责任。
第二十二条  对于相关单位和个人弄虚作假、审查把关不严、违反规定程序办理应急转贷资金借款造成损失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应急转贷资金的收入，缴纳相关税费、扣除相关运行费用后，盈余部分充实应急转贷资金池。
第二十四条  应急转贷资金可根据政策及市场需求变化情况，经区工信局讨论并报区政府批准后决定停业或解散，解散时剩余资产返还原出资方。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6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月**日。《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赣榆区中小微企业应急转贷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赣政办发〔2022〕17号）同时废止。
- 2 -

